
 

 1 

证券代码：601929       证券简称：吉视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23-019 

转债代码：113017 转债简称：吉视转债 

证券代码：250052       证券简称：23 吉视 01 

吉视传媒与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不确定性风险：本战略合作协议是双方基于合作意向而达成的指导性

文件与合作框架，确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双方推进具体合作项目（由双方另

行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合作奠定基础。 

●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本战略合作协议不涉及具体合作项目与金额，对公

司本年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影响需根据具体合作项目推进实施情况而定，对各年

业绩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以

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3 年 5 月 9 日，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视传媒或公司）

与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版集团）在长春市共同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双方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

化战略的意见》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打造‘数字吉林’”部署要求，抢抓机遇、主动

作为，加快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建设，促进文化服务供给线上线下融

合互动、立体覆盖，为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贡献吉林力量。 

双方充分协商，立足长期合作、互相支持、共谋发展，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以及双方制度规定的前提下，自愿结成长期战略伙伴关系，积极拓展合作领域，

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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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代表人：于强 

3.注册资本：11,097.39 万人民币 

4.成立时间：2011 年 10 月 11 日 

5.企业地址：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 4646 号 

6.经营范围：文化出版项目、文化产品的设计、开发、制作、技术咨询；文

化信息咨询服务；出版文化信息、技术的交流与合作；系统内人员培训；文化旅

游开发；广告代理、设计、制作；房屋租赁；仓储；进出口贸易（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的品种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7.与本公司的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时间、地点 

1.签署时间：2023 年 5 月 9 日 

2.签署地点：吉林省长春市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具

体投资合作事宜明确后，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相应的

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内容 

双方作为省属文化企业，始终坚守文化自信和使命担当，充分发挥双方正向

宣传引导力，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相统一。推动吉林省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持续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步

伐，实现产业联动，加强宣传合作，共同打造全省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新标杆。 

1.共同推进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 

在省委宣传部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响应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出版集团发挥

文化数字化数据资源内容优势，吉视传媒夯实文化专网、文化数据云平台等基础

设施的建设优势，共同推进我省文化数字化体系的建设。 

2.共同开展融媒体业务 

结合出版集团优质的融媒体教育、内容资源，依托吉视传媒数字网络融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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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双方致力于共同构建在线教育、阅读平台，丰富教育点播内容，实现全省

教育、阅读资源均衡发展，为省内中小学师生用户及读者提供绿色、安全、优质、

普惠及付费内容资源服务。基于 AI、元宇宙、区块链等新技术，双方共同探索

省内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文化新体验。 

3.共同实施企业信息化基础建设 

吉视传媒以安全可靠的机房环境、优质的大数据云计算支撑平台、泛在的

5G 网络、网点覆盖优势以及专业管理运营服务为支撑，为出版集团提供“专业化、

大规模、高质量、低成本、安全可靠”的 DICT 和图书发行网点服务，全面支撑

出版集团信息化办公、“编、印、发”等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升级。 

  （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本协议是双方开展合作关系的指导性文件、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开展具体

业务合作时，需补充签订书面合同，商定合同实施细则,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框

架协议与正式合作合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双方合作的法律文件。 

2.双方依协议可授权下属机构及分（子）公司为本协议的承办单位，同时应

协调下属机构及其分（子）公司，积极配合落实本协议项的合作事宜。 

3.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未经双方书面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修改

或变更本协议。 

4.如遇国家法律、法规或政策变化，致使本协议的部分或全部条款不再符合

国家法律或政策要求的，双方应及时协商，尽快修改本协议相关条款。 

5.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法律法规，严重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另一方有权解除本

协议。 

6.双方在发生可能对双方合作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时，及时通知对方。 

7.双方有未履行相关约定及保密责任而带来损失予以追索经济赔偿的权利。 

8.双方有为对方提供专业人员支持的义务。 

（三）合作期限及免责条款 

1.本协议有效期三年，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

公章之日起生效。双方依本协议所签订其他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协议期

满后，如双方均无异议，自动顺延至下一协议期限（三年），以后以此类推。 

2.协议主体由于不可抗力导致不能履行的，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但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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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抗力的一方或双方应于不可抗力发生后及时将情况告知对方，并提供有关的

证明。在不可抗力影响消除后的合理时间内一方或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 

三、对公司影响 

近年来，吉视传媒紧紧把握信息化发展趋势，积极抢抓国家和吉林推进信息

化建设的历史机遇，依托光纤网络、数据中心、服务能力和人才队伍等优势，主

动参与数字吉林建设，承建了国家林草局“东北生态大数据中心”、国家文化大数

据东北区域中心、吉林省祥云政务云主节点、吉林省公安厅大数据云平台等国家

和省级信息化项目。为吉林政务、教育、卫生、农业、林业、水利、金融等多行

业信息化进程赋能助力。作为“数字吉林”和国家“文化数字化”建设主力军，吉视

传媒正在承担国家文化大数据东北区域中心、吉林省省域中心、吉林省文化专网

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任务，并依托广电基础网络及 5G 移动通讯网络优势，

为吉林省优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扩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覆盖范围，构建文

化数字化服务生态而不断努力。依托本次合作，吉视传媒将进一步释放数字化发

展潜力，有效促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吉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公司

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四、风险提示 

本战略合作协议为双方基于合作意向而达成的战略框架性约定，确立双方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双方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基础。具体合作项目由双方另行

签署合作协议，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合作项目以正式协议

为准。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决策审批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9 日 


